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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

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根

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其合并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提

供担保，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,347,700万元，其中，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

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09,900万元，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%的子公司提供担保

额度 1,237,800 万元。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主要用于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付款、

销售合同履约等日常经营业务或与金融机构开展融资业务等事项。

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

东会召开之日止。在有效期内，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各下属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，

但在调剂发生时，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保对象，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

70%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。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

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9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2025年8月25日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、建信融通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合称“金融机构”）签订了《供应链“e信通”业务合作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”），约定五年合作协议有效期内，金融机构为公司或公

司子公司提供供应链相关金融服务，公司就该业务项下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无

条件付款责任，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的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

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6）。

近日，因业务及内部管理需要，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就以上业务提供的担保总



额度由不超过50,8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50,600万元，调整后对各子公司的担保情

况具体如下：

序号 公司名称 额度（单位：万元）

1 西安大华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10,000
2 浙江华感科技有限公司 500
3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,000
4 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 200
5 浙江华视智检科技有限公司 200
6 长沙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5,000
7 浙江大华智联有限公司 20,000
8 浙江丰视科技有限公司 10,000
9 郑州大华智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,000
10 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00
11 浙江华锐捷技术有限公司 200

合计 50,600

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无需再次

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。

三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 2026年 1月 30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为 895,421.93万元，

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4.85%，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，不存在对合

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。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

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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